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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序

1982年至2002年，是历史上高明社会经济发展最快的21年，也是

林业发展最快的21年，在此期间森林面积、林木蓄积迅速增长，森林覆盖

率、绿化率稳定提高，森林生态环境明显改善，林业产业化初具规模。林业

在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中作用越来越大，不可替代。《高明市林业志》(续

篇)记述此21年林业的巨大变化及成就，作为一段历史载入志册，以此为

借鉴，对推进高明现代化林业的建设将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

高明市地处南亚热带气候区，日照充足，气候温暖，土地肥沃，雨量

充沛，林业用地面积为佛山市之最，适宜发展具有南亚热带特色的林业，

尤其是良好的南国森林生态环境。林业志书的编纂，其目的是勉励后人，

用科学的发展观，结合本地实际，扬长避短，争取实现林业的现代化，为

把高明建设成为现代化的“山林水都"江滨城市服务。

编纂中，本志编写人员在林业局的领导下，经过调查、采访和搜集有

关资料、文献、档案，获得40万字的宝贵资料，认真考证，几易其稿，本志

终以成书。本志的编写还得到许多单位和热心人士的支持和帮助。可以

说，本志是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晶。

陈权胜

2005年6月3日



凡例

凡 例

一、本志为1993年出版的《高明县林业志》的续编，记述高明县恢复

建制后至2002年林业发生的事物，上限1982年，下限2002年，为记述连

贯，上、下限有时适当前移或延后。

二、结构以概述为纲，大事记为经，章为纬；一般分为章、节、目三层

次，个别则至小目，随文配以必要的图、表、照片。

三、对一些专门称谓，因行政称谓变动频繁，为记述方便，有时作省

略。如某街道林业站、某区公所(镇)林业站，简称某林业站；又如，公社林

场、区林场、镇林场、大队林场、乡林场、管理区林场、村委会林场一律统

称社办林场、队办林场或社队林场。．以此类推。

四、为区别佛山市、高明市从属关系，有时将佛山市称为“地”或“地市’’。

五、本志编修断限期间的文献资料，因缺档、散失，有些难于考证，部

分节、目只好记其大端，略其末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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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概 述

高明市位于广东省中部、珠江三角洲西北部边缘，地处西江下游(经

纬坐标为东经112022’34”一112。55’06”、北纬22038’46”一2300l’05”)。

全境东西长55公里，南北最宽42公里，总面积960．21平方公里。周边的

东南面与鹤山市毗邻，西南面与新兴县相连，西北面与高要市接壤，东北面

与三水、南海市隔江相望。市人民政府所在地设于荷城，位于县境东部，座

落于西江河畔，是高明市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高明隶属佛山市管辖，设7个镇、3个街道办事处，2002年有人口

28．85万，另有华侨及港澳同胞约10多万人，是全省47个侨乡市县之

一。素有“鱼米之乡”之称。广海中线、江肇线穿境而过，江边有集装箱货

运码头，客运气垫船直达香港，水陆交通方便。

(二)

全境属南亚热带气候区，年平均气温21．5℃，年平均降雨量1681毫

米左右。境内地形西高东低，西南部群山连绵，其中皂幕山海拔805米，

是佛山市的最高峰；中部丘陵起伏，海拔高度150—400米之间；东北部

除少量低山外，均为平原水网。西江流经市东北部边境，高明河(沧江

河)横贯市境西东汇入西江。山地土壤多属赤红壤，山峰有少量黄壤分

布。全市土地总面积144．03万亩，其中林业用地73．27万亩，利于布局良

好的森林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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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高明市森林资源比较丰富，已查明的树种共有95科485种，其中乡

土树种291种，引进树种194种。乡土树种中数量较多的有马尾松、杉、

樟、苦楝、荷木、黎蒴、格木、三角枫、朴树、楝叶吴茱萸、小叶胭脂等；引进

树种品种逐年增多，数量较多的有桉树(近年尾叶桉占多)、木麻黄、湿地

松、加勒比松、落羽杉、大叶相思、马尾相思、南洋楹、乌墨、桃花心木以及

优良果树品种沙田柚、荔枝、龙眼、芒果、柑橙、台湾番石榴、台湾青枣等。

1981年底，高明县恢复建制，林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是时中共

高明县委、县人民政府，在百事待兴、财政困难的情况下，拨出一定资金

用于发展林业。在政策措施上，继续抓紧林业“三定”工作(确定山林权、

划定自留山、落实责任制)，于1983年底基本完成。群众明确了山林权

属、责任和利益所在，造林积极性提高。林业部门抓规划、抓育苗，鼓励群

众开山造林。为加快荒山造林的速度，于1985年实行大面积的飞播造

林，至1985年底，全县造林18．5万亩，其中飞播造林13．2万亩。

1985年下半年，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作出“十年绿化广东"的

决定。1986年至1992年，高明县围绕“绿化达标"开展工作。县委县人民

政府主要负责人以及农委主任、林业局局长分别到基层抓点造林，各战

线、部门、镇领导纷纷挂钩基层造林点，推动了全县造林绿化工作的蓬勃

开展。飞播造林继续进行，连年累计达16．7万亩次：以湿地松及防蚧林带

(阔叶树)为主的工程造林20．9万亩；群众以松、杉及经济林(果树)为

主的造林42．2万亩。期间，政府对工程造林、群众造林给予一定的补助。

至1992年，全县投入造林绿化资金达2844．49万元(采取“五个一点"

的办法筹集，即县财政预算拨一点、挂钩单位支持一点、银信部门贷一

点、镇村自筹一点、群众自筹一点)。至1992年，全县造林绿化取得成效，

林业用地栽植率96．8％，绿化率82．4％，森林覆盖率44．2％，实现了“绿

化达标"。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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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述

实现全县“绿化达标"后，从1993年起，继续抓巩固“绿化达标”的

成果；抓林业上新台阶，开展林业第二次创业、城市林业体系建设、“三高

林业"(高投入、高产出、高效益)和科技兴林等；进行疏林、低效林的改

造和迹地更新造林，注重提高造林质量。至2003年，全市造林25．7万亩，

其中迹地更新6．9万亩，速生丰产林11．3万亩。实行森林分类经营的方

针：一手抓商品经济林经营，经营集约化、产业化，至2003年，全市以桉

树、南洋楹、优质水果为主的产业基地达13．3万亩；一手抓生态林业经

营，全市生态公益林22．3万亩，从2001年开始，投资864．5万元，开展以

乡土阔叶树种为主的生态公益林的套种改造，面积逐年增加，至2003

年，上述改造面积达0．91万亩。森林分类经营的提出，标志着高明的林业

由传统林业(以木材经济为主)开始走向优化森林生态环境，以生态林

业为主导的现代林业转变。

·3·



大事记

大事记

1 981年

是年 杨梅人民公社荣获广东省绿化委员会、团广东省委等联合

授予的“造林绿化先进集体”称号。

1982年

是年 成立高明县绿化委员会，由中共高明县委副书记任主任，统

一领导全县的绿化工作。办公室设于林业局，由林业局局长担任办公室

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是年 成立高明县护林防火指挥部，由中共高明县委副书记担任总

指挥，办公室设于林业局，林业局局长任办公室主任，负责日常工作。

是年 中共高明县委、县人民政府决定，每年从地方财政拨出一定

比例的资金支持林业建设。

是年起 中共高明县委、县人民政府于3月12日“植树节”组织全

县群众进行义务植树活动，主要领导带头参加。

是年 县人民政府组织技术人员在全县开展林业资源清查和林业

区划工作。

是年 成立高明县林业局，内设人事秘书股、营林股和财会股，局址

暂设三洲镇。

是年成立高明县林学会。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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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83年

是年兴建林业局办公楼和干部职工宿舍楼，地址：高明镇沧江路和平

巷。

是年 成立高明县木材经销公司，隶属林业局，属县集体所有制的

股级企业单位，独立核算，自负盈亏，人员编制由林业局调配，后因企业

要与机关脱钩，故翌年停办。

是年 首次在明城鹿洞山采用飞机喷施药物防治松毛虫，共3架次。

是年 广东省林业厅李东生高级工程师到高明检查指导营林生产

和防治松毛虫工作。其后多次来高明，提出了许多指导意见。．

1984年

5月 建立高明县鹿洞山林场，管辖杨梅皂幕山、明城鹿洞山、更楼

云宿山三个飞播松林区。定编5人，由林业局内部调挤。

9月 高明县新县城落成剪彩。林业局迁入新址办公，局址：高明镇

沧江路和平巷。

年底 高明县木材公司由三洲大鲩迁入高明镇玫瑰路新址办公。

是年 更楼区珠塘乡坑头村青年农民伍连娣获共青团中央授予的

“全省青少年绿化祖国突击手"称号。

是年 三洲区伦涌乡林业专业户黄福田获广东省人民政府授予的

“全省林业优秀专业户”称号。

是年 广东省林业厅林密副厅长来高明县检查林业工作，根据高明

县恢复建制初期林业的经济困难，决定拨款5万元，支持高明林业。

是年 林业局干部、职工增加到15人，在原有杨梅、更楼、合水等3

个林业站基础上，新增新圩、明城等2个林业站，共5个站。尚未配备林

业员的区都配齐了林业员，至此，全县共有林业员42人。翌年，人和、三

洲、西安、富湾林业站成立。

·5·



一点”。全县掀起造林种果热潮。

是年 中共高明县委书记黄翰伟、农委主任梁恒光、林业局局长严

汝辉分别到杨梅区吉岭乡、西安区河江乡、人和区禄堂乡“抓点办点"，

抓造林绿化。推动了各区的主要领导下基层抓造林绿化示范点，掀起了

全县造林绿化热潮。

是年 根据本县森林中幼龄林多成熟林少的状况，县人民政府决定

在几年内削减木材采伐指标50％以上以促进森林的休养生息，为“绿化

达标”创造条件。

1987年

是年 高明县造林绿化工作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的通报

表扬。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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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事记

1988年

是年 继续在明城、合水、更楼、西安、富湾、杨梅等镇和鹿洞山林场

进行飞播造林，面积10．7万亩。 ’

是年 高明镇成立林业工作站。至此，全县lO个镇均设有林业站，

共有林业员57人。全县各镇都建立了护林组织，共有护林员393人。

是年 全县进行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是年 林业局增设林政股，人员编制由局内部调整。 ，

年底 县人民政府从林业、工商、公安等部门抽调人力，组成专门机

构，对全县的木材加工厂进行清理和整顿，重新审核发放营业执照。

是年 高明县造林绿化工作再次受到中共广东省委、省人民政府的

通报表扬。

是年 中南林学院梁教授等5人来高明县规划防治松突圆蚧隔离

带(简称防蚧林带)。

1989年

3月 在本县合水塘花、杨梅大王山进行飞机喷施白礓菌，防治松

毛虫，共4架次。

是年经过去冬今春的努力，造林绿化又有新的进展，全县总投工13．1

万个，筹集造林资金485．5万元，造林种果达到17．40万亩。全县用于护林防

火经费达42．8万元(其中县财政拨款24万元，镇村自筹18．8万元)。

是年 县城的60个机关、饮服行业和镇级的145个食堂及县、镇政

府机关驻地的1．75万户城镇居民全部落实改燃措施，改燃率100％；有

3．84万农户使用节柴炉灶；农村中的273个砖瓦窑、陶瓷窑、石灰窑改烧

柴为烧煤和草，改燃率100％。改燃后，全县年减木材消耗7000多立方

米，相当于本县林木生长量的三分之一。

是年 广东省林业厅在高明县召开防火林带工作现场会议，期间与

会人员参观了杨梅镇、云勇林场的防火林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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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0年

是年 中共高明县委、县人民政府根据“绿化达标’’的要求，重新规

划制定了当年造林种果lO万亩(其中造林8万亩，种植优质水果2万

亩)的奋斗目标。规划的重点为杨梅、合水、更楼、新圩、明城、人和等镇，

利用宜果低山，集中规划营造6条长达40公里的优质水果带，主要品种

有荔枝、龙眼、沙田柚、芒果等，面积2万亩。

是年 县、镇、管理区各级先后组织160多名干部深入村、队，与群

众和造林专业队一起对当年造林种果成效进行逐片、逐个山头检查落

实，共查出缺株31．8万株，均及时采取补种措施。

是年 中共高明县委书记、农委主任、林业局局长以及各镇主要领

导办点造林种果，面积12426亩，质量较好，起了示范带动作用。

是年 为满足造林种果对苗木的需要，县人民政府通过发动镇、村

苗圃场育苗、专业队育苗和育苗专业户代育等办法解决林果苗。全县共

培育各类苗木825亩，共1095万株。

是年 省林业厅在高明召开“防蚧林带”抚育管理现场会议。

是年 高明县人民政府颁发布告，禁止乱砍滥伐和上山砍柴和松

枝等，实行封山育林。

1 991年

是年初 高明县绿化委员会调整，由县长担任主任，分管农业的县

委副书记和副县长任副主任，各战线和有关部门的领导为委员，总共

29人，统一领导全县造林灭荒和“绿化达标”工作。各镇村(管理区)’也

相应成立了“绿化达标”领导组，分别由镇长、村长(管理区主任)担任

组长。同期，为限期消灭荒山和实现“绿化达标"，县长与镇长、镇长与村

长(管理区主任)分别签订造林绿化达标合同书。

是年 广东省林业厅李展厅长到高明县检查指导“绿化达标"的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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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工作，要求高明县在全面灭荒的基础上，抓好幼林抚育施肥的管理和

成林的间伐管理。

去冬今春 全县共投入造林资金306．47万元，完成造林绿化面积

8．8万亩、“四旁”植树，o万株、义务植树40万株、营造和补植防火林带

200公里，公路绿化补植120公里，完成了全年的造林绿化任务。

是年 全县暂停林木采伐，保护中幼龄林，促进森林资源(蓄积)的

大幅增长。

是年 本县先后3次遭受松毛虫危害，受害面积累计62万亩。虫害

发生后，县、镇、管理区各级领导十分重视，出动了4500多人次，喷洒药

物520多吨，及时扑灭了虫害。

是年 本县又有1．43万亩松林发生松突圆蚧，县林业局及时购进花

角蚜小蜂释放于受害松林，进行生物防治，防治面积1．0万亩，效果达到

80％以上。

是年 组建常备扑火队伍。县、镇建立了以预备役战士、公安干警、

消防战士、青壮年职工和民兵为主体的常备扑火队20个，队员963人，

管理区组建了以青年民兵为骨干的机动扑火队63个，队员5234人。全

县配备了57台风力灭火机、57台通讯对讲机及一批交通工具。县还在云

勇林场鸡笼山顶建立无线电差转台，初步形成全县护林的无线电通讯

网络，在护林防火中发挥了作用。 、

是年 全县林业用地绿化栽植率95．3％、绿化率80．3％、省管养公路

绿化率98．7％、地方管养公路绿化率87．4％、县城绿化覆盖率31％、全县

森林覆盖率43％，各项绿化指标达到省颁发的绿化标准，可以申报全县

实现“绿化达标"。

长。

1992年

上半年 继续暂停林木采伐，促进全县森林资源(蓄积)的迅速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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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年继续巩固“造林绿化’’成果，查漏补缺，加强幼林抚育、施肥。

6月 本县按照《广东省实现绿化标准自检和验收办法》的要求，全

面进行“绿化达标"自检。

7月初 完成“绿化达标”自检工作。自检结果表明，本县各项绿化

指标均己达到省规定“实现绿化达标县”的标准。同月中旬，本县各项绿

化指标通过了佛山市的核查。

9月21日至28日 广东省“绿化达标"验收组对高明县“绿化达

标”进行验收(省绿委办公室主任李辉任组长)。验收组听取了县领导关

于高明县实现绿化标准自检情况和佛山市领导关于高明县“绿化达标”

审核情况的两个汇报后，根据《广东省实现绿化标准自检和验收办法》

分别对林业用地绿化、道路绿化、县城绿化和村庄绿化等4个项目，采取

全面验收或抽样检查验收。验收结果为：林业用地绿化栽植率96．8％、绿

化率82．4％；公路绿化率省、地管养的分别为96．5％和86．5％；县城建成

区绿化覆盖率31％、公共绿地绿化率97．8％、专用绿地绿化率95．4％；村

庄绿化覆盖率33．1％；全县森林覆盖率44．2％。验收结果表明，高明县各

项绿化指标均已达到广东省制订的标准。

1993年

6月 《高明县林业志》出版。

是年 聘请广州林校师生对全县进行森林资源二类调查。

是年 根据本县的实际情况，恢复林木采伐，下达指标5000立方米，

实行木材采伐限额管理。

是年成立高明县林工贸发展公司，隶属林业局领导，人员由林业局调

配。

是年 营林以巩固“绿化达标”成果为重点，加强中幼龄林的抚育，

开始进行低产林(主要为疏松纯林)的逐年改造。

是年 高明县被国家林业部定为“基层林业标准站建设"试点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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